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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现场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有关本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０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

Ａ

座四楼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４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５

、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４

，

００７

，

３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３８％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５．３５％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７

，

５０８

，

７６１

股，占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０．７５％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普通决议案

（一）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侯为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４

，

３５５

，

７１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７

，

８５７

，

０７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８．９３％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雷凡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１

，

３６５

，

３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５％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８６６

，

７５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７．２４ ％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谢伟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０

，

６３０

，

７３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２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１３２

，

０９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６．８３％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俊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０

，

５７０

，

６１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２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０７１

，

９７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６．８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５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占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１

，

３６５

，

３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５％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８６６

，

７５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７．２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６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联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０

，

５７０

，

６１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２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０７１

，

９７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６．８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７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殷一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１

，

４６５

，

３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９６６

，

７５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７．３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８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史立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１

，

４６５

，

３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９６６

，

７５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７．３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９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何士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３１

，

４６５

，

３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６％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５４

，

９６６

，

７５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８７．３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０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３

，

９７０

，

８９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７％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７

，

４７２

，

２６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１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曲晓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４

，

００７

，

３９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７

，

５０８

，

７６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１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乃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４

，

００７

，

３９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７

，

５０８

，

７６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１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魏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４

，

００７

，

３９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７

，

５０８

，

７６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１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４

，

００７

，

３９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７

，

５０８

，

７６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上公开披露。 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以及独立董事从公司领取董事津贴，董事津贴标准按照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由公司每年支付税前

１０

万元人民币，董事津贴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其他董事

按照公司的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领取薪酬，不领取董事津贴）。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

２．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０

，

６６５

，

５２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４

，

１６６

，

８８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２％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监事。

２．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许维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８５０

，

６６５

，

５２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６７６

，

４９８

，

６３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７４

，

１６６

，

８８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２％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监事。

（上述监事简历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上公开披露。 王雁女士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领取监事津贴。 许维艳女士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办法

以及其在公司的具体职位和履职情况领取薪酬，不领取监事津贴）

另外，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由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为张太峰先生、何雪梅

女士、赵新宇先生，将与两位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上述三位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办法以及各自在公司的具体职位和履职情况领取薪

酬，不领取监事津贴）

本公司委任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２

、律师姓名：张建伟律师、江学勇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认为，本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太峰，男，

６８

岁，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先生于

１９６６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半导体专业，曾任国营

６９１

厂首席工程师兼厂

长、 西安微电子研究所所长，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加入中兴新。 自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张先生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自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兼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张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２２１

，

４５８

股。 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雪梅，女，

３９

岁，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何女士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分别获得重庆大学工程机械学士学位

和工业管理第二学士学位，曾在重庆大学学生工作部工作。 何女士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加入本公司，曾在中兴康讯、本公司网络事

业部工作，自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 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何女士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新宇，男，

３１

岁，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毕业于英国卡地夫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在深圳电信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加入本公司。赵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

，

２５８

股。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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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

Ａ

座四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１２

名，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董联波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何士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权。 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１

、 选举侯为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选举雷凡培先生、谢伟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选举谈振辉先生、侯为贵先生、谢伟良先生、王占臣先生、李劲先生、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曲晓辉女士、侯为贵先生、张俊超先生、董联波先生、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魏炜先生、侯为贵先生、雷凡培先生、李劲先生、曲晓辉女士、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聘任史立荣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续聘何士友先生、韦在胜先生、谢大雄先生、田文果先生、邱未召先生、樊庆峰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裁；并建议续聘韦在胜先生兼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续聘陈杰女士、赵先明先生、庞胜清先生、曾学忠先生、徐慧俊先生、叶卫民先生、倪勤先生、武增奇先生、朱进云先生、

张任军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 根据董事长侯为贵先生的提名，续聘冯健雄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事李劲先生、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对聘任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

员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史立荣，男，

４６

岁，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自

１９９９

年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史先生是一位高级工程

师，于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与信息技术专业并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通信与电子工程专业并获

硕士学位。史先生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３

年担任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工程师并任生产部部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担任深圳市

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负责本公司整体市场工作；

２００７

年起负责本公司全球销售工作。 自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现兼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董事。

史先生具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９

年的管理经验。史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０

，

２８３

股。史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士友，男，

４３

岁，本公司执行董事，自

１９９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何先生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于

１９９０

年毕

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电磁场与微波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何先生

１９９３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历任南京

研究所主任工程师、上海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担任本公司副总裁，曾分管研发和行销职能部门等领域。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第二行销事业部、手机事业部，自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何先生具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７

年的管理经验。何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１

，

６３３

股。何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韦在胜，男，

４７

岁，自

１９９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韦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韦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曾任中兴新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曾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一直分管本公司财务体系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被财

政部聘为中国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委员、

ＸＢＲＬ

中国地区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现兼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董事。 韦先生拥有多年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１

年的管理经验。 韦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５

，

２３３

股。 韦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大雄，男，

４６

岁，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谢先生是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于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南京理

工大学应用力学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谢先生

１９９４

年加入中兴新，曾任中兴新南京研究所所长，自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历任本公司

ＣＤＭＡ

产品经理、

ＣＤＭＡ

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技术中心等。谢先

生是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首届深圳市市长奖。 谢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

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３

年的管理经验。谢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８９

，

６０７

股。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田文果，男，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田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磁测量及仪表

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田先生

１９９６

年加入中兴新，自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曾任本公司重庆办事处经理、西南区域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第二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曾分管公司市场与运

营体系、市场体系。田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２

年的管理经验。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６

，

８７７

股。田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邱未召， 男，

４６

岁， 自

１９９８

年起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邱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负责本公司物流体

系工作，

２００８

年起负责人事行政体系工作。 邱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１

年的管理经验。 邱先生现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８２

，

０００

股。 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樊庆峰，男，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樊先生于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业电气

自动化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于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樊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中兴新，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历任本公司郑州办事处项目经理、重庆办事处经理、华东区域副区总兼济南办事处经理、第二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北京分部负责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一直分管物流体系。 樊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

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１

年的管理经验。樊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４２

，

５００

股。樊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杰，女，

５１

岁，自

２００２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陈女士于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现为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专业，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计算机专业，双硕士学位。 陈女士具备高级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２

年陈女士在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担任开发部主任；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初担任本公司美国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担

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后曾兼管本公司网络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起担任本公司市场体系有线

＆

业务产品经营部总经理。 陈

女士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４

年的管理经验。陈女士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６６

，

９９０

股。陈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先明，男，

４３

岁，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赵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

专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工程教研室任副主任；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从事

ＣＤＭＡ

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先后担任研发组长、项目经理、产品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分管

ＣＤＭＡ

事业部。

２００７

年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并分管市场体系无线产品的经营。赵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

超过

１８

年的管理经验。赵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６２

，

１００

股。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庞胜清，男，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庞先生是一位工程师，于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

制造专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庞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中兴新，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本公

司从事

ＣＤＭＡ

核心技术研究及硬件系统的研发工作，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本公司

ＣＤＭＡ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担任

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后一直全面负责本公司第一营销事业部各项业务。 庞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１

年的

管理经验。 庞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９

，

６６８

股。 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曾学忠，男，

３６

岁，自

２００６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专业，获得理学

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毕业。 曾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中兴新，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历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区域总经理助理、贵阳办事处经理、昆明办事处经理、第二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并一直分管本公司第三营销事业部。曾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０

年的管理

经验。 曾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１２

，

０００

股。 曾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慧俊，男，

３６

岁，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徐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获得工学

硕士学位。 徐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历任本公司本部事业部项目经理、北京研究所所长等职。

２００４

年

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分管本公司本部事业部，

２００７

年起继续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负责销售体系工程售后工作。徐先生

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１

年的管理经验。徐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７２

，

０８０

股。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卫民，男，

４３

岁，自

２００１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叶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专

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并于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法国雷恩

－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法国雷恩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

ＤＢＡ

）。 叶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加入中兴新，曾参与数字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系统的研发工程工作，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历任本公

司中心实验室主任、移动事业部质量部、用服部部长及第三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

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移动事业部、第五营销事业部等。

２００８

年起负责公司物流体系康讯公司工作。叶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

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６

年的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叶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６

，

５２４

股。叶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倪勤， 男，

５０

岁， 自

１９９８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倪先生于

１９８１

年毕业于上海邮电学校通信专业。 倪先生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在上海邮电一所从事研发工作；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担任中兴新上海研究所所长等职。

１９９８

年起担任本公

司高级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接入产品事业部、手机事业部、

ＩＴ

建设等。 倪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５

年

的管理经验。 倪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５１

，

４８９

股。 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武增奇，男，

４５

岁，自

２００７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武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获得经济

学硕士学位。武先生于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本公司第一营销事业部利比亚办事处总代表、第五营销事

业部北非区域总经理、第二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第五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武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

业经验及超过

１０

年的管理经验。武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２４

，

２５０

股。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进云，男，

３８

岁，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通信与电子

系统专业， 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从事

ＣＤＭＡ

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

ＣＤＭＡ

硬件开发部长、

ＣＤＭＡ

事业部多个产品项目总经理、

ＷＣＤＭＡ

产品项目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第四营销

事业部总经理。 朱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０

年的管理经验。 朱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２

，

９６６

股。 朱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任军，男，

４１

岁，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张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专业，获得工

学学士学位。 张先生于

１９９２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本公司第一营销事业部副总经

理、 第四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销售体系

ＭＴＯ

部部长、销售体系

ＰＭＯ

部主任。张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０

年的管理经验。自

２００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第二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健雄，男，

３６

岁，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冯先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国际金融专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冯先

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加入中兴新，自

２０００

年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并历任本公司投资部部长、证券财务部部长、证券及投资

者关系部部长等职。 冯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０

年的管理经验。 冯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７５

，

０００

股。

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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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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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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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并形成以下

决议：

选举独立董事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独立董事魏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

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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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４３

债券代码
：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司

深圳总部

Ａ

座四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太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６８

� � � �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３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３０

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

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及保荐人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吕晓义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经与会董事表决，以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三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

材料有限公司新增桑玉贵先生为公司新股东的议案》。

经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惠程”）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

高琦”）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聘请桑玉贵先生出任长春高琦总经理。

长春高琦原股东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宏拟将其所持公司股权

３０

万元、

２１０

万元、

１０

万元及

７

万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２３％

，分别以

３３

万元、

２３１

万元、

１１

万元及

７．７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桑玉贵先生。

鉴于公司董事何平女士、任金生先生的关联人及公司董事匡晓明先生曾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十二个月对长春高琦进行

过投资，因此，深圳惠程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新增桑玉贵先生为公司新股东的议案》事宜

构成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董事何平女士、匡晓明先生、任金生先生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同意深圳惠程放弃对长春高琦原股东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同意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

宏向桑玉贵转让股权吸收其为长春高琦新股东。 同意桑玉贵与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宏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

桑玉贵先生简历：

桑玉贵先生，身份证号

６５２３２７１９７３０９０２０６３４

，

１９９７

年武汉科技大学材料系本科毕业，

２００３

年清华大学

ＭＢＡ

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４

年在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任珠海智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任三威（珠海）塑胶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任珠海一诺为新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制造业管理经验。其与深圳

惠程持股

５％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无关联关系，与长春高琦再有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无关联关系。

二、经与会董事表决，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四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

料有限公司增资并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

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签署的《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审议了公司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

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作为增资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增资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高性能耐热聚酰亚

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及聚酰亚胺材料的深入研发之用之事宜。其中公司待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和自有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元，合计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对长春高琦进行增资。

同时审议了增资方拟共同签署的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 同意将此项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鉴于董事吕晓义先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

三名关联董事何平女士、任金生先生、匡晓明先生也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琦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增资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保荐机构及独立董事出具了保荐意见及独立意见， 相关文件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经与会董事表决，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的议案》。

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几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

入额

项目备案

回执编号

项目备案日

期

１

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

项目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吉经开投备字［

２０１０

］

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２

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金属复合

管母线及结构件项目

７

，

６１０．３９ ７

，

６１０．３９

深坪发财备案［

２０１０

］

００４

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真空绝缘电气控制设备项目

４

，

４７９．０５ ４

，

４７９．０５

深坪发财备案［

２０１０

］

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合 计

４５

，

２３０．２７ ４５

，

２３０．２７

注：

①

项目

１

的实施主体为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吉林高琦由深圳惠程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

１００％

控股。 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和自有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元，合计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对长春高琦进行

增资，长春高琦再以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对吉林高琦进行增资。

②

项目

２

和项目

３

的实施主体均为深圳惠程。

鉴于董事吕晓义先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所有项目的表决。 关联董事何平女士、匡晓明先

生、任金生先生回避了《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的表决。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及投资数额；

２．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金属复合管母线及结构件

项目》及投资数额；

３．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真空绝缘电气控制设备项目》及投资数额。

本议案所涉及的三个项目的环保批文尚在办理中，待取得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经与会董事表决，逐项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项可行性分析报告全文详见附后的报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吕晓义先生回避了所有行性分析报告的表决。 关联董事何

平女士、匡晓明先生、任金生先生回避了《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表决。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分析报

告》；

２．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金属复合管母线及结构件

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３．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真空绝缘电气控制设备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所涉及的三个项目的环保批文尚在办理中，待取得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经与会董事表决，以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采用现场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

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签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

资合同》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形成关联交易的保

荐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６８

� � � �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长春高琦聚琦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参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长春高琦董事会决定现

金增资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用于聚酰亚胺纤维及制品项目建设，本次增资价格拟以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份出资

额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由长春高琦相关股东协商确定。

长春高琦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期间向全体股东发出 《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认购

意向书》，征集各股东增资意向，长春高琦股东均已签署《认购意向书》明确其此次增资意向。 按照增资意向反馈，深圳市惠程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作为

增资方（以下简称“增资方”） 全部以现金方式向长春高琦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长春高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

进行的评估，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００３

号《长春高琦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长春高琦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２

，

６４６．１６

万元，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８７．５０

万元，单位注册

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８８７４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

司（简称“长春高琦”）增资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相关事宜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

杰、钱柏军、桑玉贵作为增资方全部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增资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高性能耐热聚酰亚

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及聚酰亚胺材料的深入研发之用之事宜。其中公司待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和自有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元，合计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对长春高琦进行增资。

鉴于董事吕晓义先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同时深圳惠程董事何平女士、任金生先

生的关联人及公司董事匡晓明先生曾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十二个月对长春高琦进行过投资，因此，深圳惠程向长春高琦增

资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长春高琦的股权比例变为

８４．６３２％

。 长春高琦将增加注册资本至

９

，

７５９．６７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董事长吕晓义先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关联方。

公司董事总经理何平女士、董事任金生先生的关联人及公司董事匡晓明先生曾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十二个月对长春高

琦进行过投资，何平女士、任金生先生及匡晓明先生均为此次交易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１

）长春高琦现况：

长春高琦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原名为长春应用化学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由高连勋、丁孟贤、耿丽、张劲、邱雪鹏、杨正华、

张威、薛大伟、李天华、周建杰共同投资组建，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主要从事聚酰亚胺等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

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与相关方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份以来对长春高琦进行了四次增资， 增资后长春高琦现有注册资本为

２５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４ ５４．２６

２

杨 诚

２３８．５ ９．２２

３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１３５ ５．２２

４

丁孟贤

７７．３ ２．９９

５

杨 艳

７４．２５ ２．８７

６

高连勋

７１．５ ２．７６

７

王凤兰

６７．５ ２．６１

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５４ ２．０９

９

黄 颖

４７．２５ １．８３

１０

侯豪情

４７．２５ １．８３

１１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４５ １．７４

１２

耿 丽

４２．８ １．６５

１３

方省众

３６ １．３９

１４

刘 宇

３３．７５ １．３０

１５

刘 斌

３１．５ １．２２

１６

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 ０．８７

１７

赵 军

２２．５ ０．８７

１８

朱 羽

２２．５ ０．８７

１９

张 劲

１６．５ ０．６４

２０

邱雪鹏

１１．８２５ ０．４６

２１

杨正华

１０．９５ ０．４２

２２

钱柏军

１０．１２５ ０．３９

２３

刘 丽

９ ０．３５

２４

张 威

８．３７５ ０．３２

２５

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５ ０．２６

２６

张国慧

６．７５ ０．２６

２７

周建杰

６．１２５ ０．２４

２８

李天华

６．１２５ ０．２４

２９

薛大伟

５ ０．１９

３０

冯海元

４．５ ０．１７

３１

孙 军

４．５ ０．１７

３２

王 震

１．８ ０．０７

３３

才 宏

１．５７５ ０．０６

３４

钟吉彬

１．１２５ ０．０４

３５

吴继红

１．１２５ ０．０４

３６

刘建国

１．１２５ ０．０４

３７

滕仁岐

１．１２５ ０．０４

合计

２５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

２

）本次增资的定价情况：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０

］

７１９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春高琦合并报表的净资产为

１１

，

０８２．２４

万元，单位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为

４．２８

元，营业收入

２０４．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０．８９

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

日）全部股东权益进行的评估，并于

２０１０

年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００３

号《长春高琦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的该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长春高琦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２

，

６４６．１６

万元，注册资

本为

２

，

５８７．５０

万元，单位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８８７４

元。

本次增资价格以

４．８８７４

元为基础， 经长春高琦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后确定的增资价格为

４．８８

元， 因此

３．５

亿元中的

７１７２．１３

万元作为长春高琦新增注册资本，余下

２７

，

８２７．８７

万元计入长春高琦的资本公积。

（

３

）本次增资的方案及增资合同的生效：

经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以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 （其中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为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元为自有资金）参与长春高琦本次增资。 并且同意与长春高琦、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

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签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该合同规

定各股权认购人新增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增资方 认购出资额（万元） 认购价格（万元）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８５５．７４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４．９２ １

，

００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４０．９８ ２００．００

张劲

０．４１ ２．００

钟吉彬

３．０７ １５．００

周建杰

１．０２ ５．００

钱柏军

１１．２７ ５５．００

桑玉贵

５４．７１ ２６７．００

合计

７

，

１７２．１３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 深圳惠程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长春高琦增资，合同规定的生效条件如下：

（

１

）长春高琦股东会审议同意此次增资方案，并审议同意签署本协议；

（

２

）深圳惠程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深圳惠程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

（

４

）深圳惠程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到达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春高琦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５９．７４ ８４．６３２％

２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２４９．９２ ２．５６１％

３

杨 诚

２３８．５０ ２．４４４％

４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１７５．９８ １．８０３％

５

桑玉贵

１１２．５４ １．１５３％

６

丁孟贤

７７．３０ ０．７９２％

７

杨 艳

７４．２５ ０．７６１％

８

高连勋

７１．５０ ０．７３３％

９

王凤兰

６７．５０ ０．６９２％

１０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５４．００ ０．５５３％

１１

侯豪情

４７．２５ ０．４８４％

１２

耿 丽

４０．５５ ０．４１５％

１３

方省众

３６．００ ０．３６９％

１４

刘 宇

３３．７５ ０．３４６％

１５

刘 斌

３１．５０ ０．３２３％

１６

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０．２３１％

１７

赵 军

２２．５０ ０．２３１％

１８

朱 羽

２２．５０ ０．２３１％

１９

钱柏军

２１．４０ ０．２１９％

２０

张 劲

１６．９１ ０．１７３％

２１

邱雪鹏

１１．８３ ０．１２１％

２２

杨正华

１０．９５ ０．１１２％

２３

刘 丽

９．００ ０．０９２％

２４

张 威

８．３８ ０．０８６％

２５

周建杰

７．１５ ０．０７３％

２６

张国慧

６．７５ ０．０６９％

２７

李天华

６．１３ ０．０６３％

２８

薛大伟

５．００ ０．０５１％

２９

冯海元

４．５０ ０．０４６％

３０

孙 军

４．５０ ０．０４６％

３１

钟吉彬

４．２０ ０．０４３％

３２

王 震

１．８０ ０．０１８％

３３

吴继红

１．１３ ０．０１２％

３４

刘建国

１．１３ ０．０１２％

３５

滕仁岐

１．１３ ０．０１２％

合 计

９７５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为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及其投资总额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审议通过了《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次新增股东情况如下：

经长春高琦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聘请桑玉贵先生出任长春高琦总经理。 长春高琦原股东长春科技顾问

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宏拟将其所持公司股权

３０

万元、

２１０

万元、

１０

万元及

７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２３％

，分别以

３３

万元、

２３１

万元、

１１

万元及

７．７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桑玉贵先生。 公司董事会同意深圳惠程放弃对长春高琦原股东股权转让

的优先购买权，同意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宏向桑玉贵转让股权吸收其为长春高琦新股东。 同意桑玉贵

与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黄颖、耿丽、才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桑玉贵先生，身份证号：

６５２３２７１９７３０９０２０６３４

，

１９９７

年武汉科技大学材料系本科毕业，

２００３

年清华大学

ＭＢＡ

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４

年在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任珠海智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任三威（珠海）塑胶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任珠海一诺为新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

桑玉贵先生与深圳惠程持股

５％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无关联关系，与长春高琦现有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无关

联关系。

其他增资方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为公司原有股

东，与深圳惠程持股

５％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无关联关系，与长春高琦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长春高琦主要从事聚酰亚胺等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聚酰亚胺作为一种特种工程材料，具有热

稳定性高、耐极低温、机械性能优良、耐辐射性能高、介电性能良好、自熄性、无毒、生物相容性好等特点，已广泛应用在航空、

航天、微电子、纳米、液晶、分离膜、激光等领域。

聚酰亚胺纤维是高性能纤维的主要品种之一，是目前使用温度最高的有机纤维，可以在

２５０－３５０℃

长期使用，具有耐高

温、耐酸耐碱、重量轻和高强度、高模量等优良性能厘。 聚酰亚胺纤维及其织物广泛应用于宇航、核动力站、可燃气体过滤器、

强热源辐射的绝热屏地毯、高温防火保护服、赛车防燃服、装甲部队的防护服和飞行服等，作为工业高温除尘过滤材料，以其

优越性能，在水泥、钢铁、有色、火力发电、垃圾焚烧等领域的尾气除尘中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

进程中，经济规模庞大，能源资源耗费大，污染严重，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加重了环境污染，因此“蓝天碧海工程”越来越受到各

届政府重视，迫切需要耐高温耐化学腐蚀的特种纤维材料来对高温废气、粉尘和污水进行过滤和净化。 现代国防、消防、化

工、冶金、水电、地矿、核工业等行业对具有隔热、透气、阻燃、耐温、耐腐蚀的特种材料的需求也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而我国

以聚酰亚胺纤维为代表的高性能特种纤维目前仍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加快研制、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聚酰亚胺纤维

系列产品，实现国内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是我国当前特种纤维行业的当务之急，对于推动我国行业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按

２００８

年行业数据测算，我国水泥、钢铁、发电等领域对聚酰亚胺纤维高温滤料的年需求量为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吨。 按照中国

环保产业协会袋式除尘委员会的预计，近三年内袋式除尘器的发展速度预计为年均增长

２０％

，相应带动对高温滤材纤维的

需求。

长春高琦在本公司增资后很快确定以聚酰亚胺纤维为开发重点， 在原有的

１０

吨规模纺丝装置上完成了纺丝过程各操

作单元的技术集成和中试工作，所纺制的耐热聚酰亚胺纤维强度与耐热性能优于国外公司同类产品，整体技术居国内领先

水平。

基于聚酰亚胺纤维大规模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公司拟以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为平台，投

资建设聚酰亚胺纤维大规模产业化项目。 由于该项目投资金额巨大，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 （其中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元为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

元为自有资金）参与长春高琦本次增资，增资资金用于建设高性能耐热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及聚酰亚胺材料的深入研

发之用。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解决此类纤维全部依赖国外进口问题，满足国内环保及国防

军工等行业对聚酰亚胺纤维需求，并逐步占领国际市场。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各股东以净资产为基础，按高于净资产的价格进行增资

的方式，各股东均以现金投入，不会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侵害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詹伟哉、朱天培、潘成东认为：

１

、本次对长春高琦的增资增加了长春高琦的注册资本金，有利于长春高琦的未来发展。

２

、本次增资价格以评估价

４．８８７４

元为基础，经长春高琦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后确定的

４．８８

元为增资价格，

本次增资行为没有损害交易各方的利益，对深圳惠程、其他增资方及深圳惠程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性不会产生明显不

利影响。

３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

４

、本次关联交易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保荐人通过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访谈，核查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必要核查程序，取得相关文件，就上述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长春高琦本次增资新增股东桑玉贵先生与深圳惠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长春高琦现

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程序合法有效。 长春高琦本次增资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经长春高琦董事会审议后

确定为

４．８８

元，增资价格与评估值基本一致，增资价格公允、合理。本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相关关联交易尚需深圳惠程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保荐机构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６８

� �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 � � �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５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提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期限：半天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公司会议厅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８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

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９．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议题

审议批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

展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签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琦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１４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５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公司会议厅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口头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投票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６８

”，投票简称“惠程投

票”。

（

２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

３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６８

（

４

）输入委托价格，选择拟投票的议案。 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审议批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并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

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

杰、钱柏军、桑玉贵签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议案

１．００

注：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如欲快速对全部议案统一投票，可

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

５

）输入“委托股数”表达表决意见，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对应的表决意见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

６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７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帐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

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

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

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Ｂ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书服务”栏目。

（

１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惠程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

择

ＣＡ

证书登陆；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２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张国刚 刘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６ ８９９２１０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８

２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相关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

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

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张劲、钟吉彬、周建杰、钱柏军、桑玉贵签

署《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合同》的议案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姓名或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我单位（本人）持有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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